
信用修复
助力疫情防控大局

乘地铁有新规
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16日
实施时间：2020年4月1日
发布单位：交通运输部
主要内容：
◆禁止乘客有下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的行为：
1. 拦截列车，在列车车门或站台门提示警铃鸣

响时强行上下列车，车门或站台门关闭后扒门；
2. 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在

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
3. 携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

以及其他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
站、乘车；

4. 攀爬或者跨越围栏、护栏、护网、站台门等，擅自
进入驾驶室、轨道、隧道或者其他有警示标志的区域；

5. 向轨道交通线路、列车以及其他设施投掷物
品；

6. 损坏车辆、站台门、自动售检票等设备，干扰
通信信号、视频监控设备等系统；

7. 损坏、移动、遮盖安全标志、监测设施以及安
全防护设备；

8. 在车站、列车内吸烟，点燃明火；
9. 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嬉戏打闹；
10. 影响运营安全的其他行为。
◆乘客不得有下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的行为：
1. 在车站或者列车内涂写、刻画或者私自张贴、

悬挂物品；
2. 携带动物（导盲犬、军警犬除外）进站，携带有

严重异味、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进站乘车；
3. 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及歌舞

表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
4. 骑行平衡车、电动车（不包括残疾人助力车）、

自行车，使用滑板、溜冰鞋；
5. 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
6. 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

等废弃物，躺卧或踩踏座席；
7. 在车站和列车内滋扰乘客的其他行为。

实行渔业人员“黑名单”制度
名称：《远洋渔业管理规定》
修订时间：2020年3月
实施时间：2020年4月1日
发布单位：农业农村部
主要内容：
◆将从事IUU捕捞（非法的、不报告的和不受管

制的捕捞——编者注）、故意关闭船位监测设备等增
补为违法行为，列出了13种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依
法予以处罚，违法情节严重的企业将被暂停或取消
从业资格；

◆明确建立远洋渔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对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负主要责任和引发远洋渔业涉外违规事件的企业主
要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和船长，纳入远洋渔业从业
人员“黑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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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郑欣欣

受疫情影响，企业都受到了或
大或小的冲击，职工都十分关注与
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政策等问
题，温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志愿者
律师准备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法
治微课堂。

答疑人

薄士坤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

张健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

金璐锋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

因防控疫情影响单位延迟发
放工资的，是否构成未及时支付劳
动报酬情形？

答:不构成。
虽然《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七条明确规定工资至少按月支付，
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
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但这是在可以
预期的节假日、休息日的情况下。
而因防控疫情需要，国务院办公厅
发文延长3天春节假期，部分地方
如上海、浙江等下发文件明确延后
复工的要求，均属于春节放假前所
无法预期到的情形，因此，不可能
苛求单位能够提前发放。在此情
况下，由于未能复工，在推迟复工
期间不能发放工资属于“不可抗
力”，不可归咎于单位，应当不属于
法定的未及时支付工资情形。当

然，单位应当在复工后第一天立即
向员工补发工资。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
困难的用人单位，可否降低劳动者
的工资，对劳动者进行轮岗轮休或
缩短其工作时间？

答：可以。但前提是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
困难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降低
工资、轮岗轮休或缩短工作时间达
不成一致的，用人单位可否解除劳
动合同？

答：可以。但应结合《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理。《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
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可以拒绝录用曾经
患有新冠肺炎的求职者吗？

答：不可以。
员工疑似感染、医学观察隔

离、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是否应
当发放劳动报酬？用人单位能否
与以上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答：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
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
工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因疫情未及时返岗复工

的员工，可以优先安排其带薪年休
假吗？

答：可以。
假期结束，劳动者未及时返回

单位上班，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答：应当考量劳动者未及时返
回单位上班之原因，若确因接受有
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或因政
府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无法提
供正常劳动的，则不能单方解除。
若非因上述原因导致旷工的，则按
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用人单
位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执行。

劳动者因疫情防控被隔离期
间劳动合同到期的，用人单位可否
终止劳动合同？

答：不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
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
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
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
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
业职工，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
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
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
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用人单位能否与疑似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且拒绝配合检疫、
治疗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答：如存在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或情节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可以依法解除。用人单位
在要求检疫、治疗过程中，应当注
意证据保存，特别是对于相关劳动
者拒不配合检疫、治疗证据。

劳动者在2020年春节前已提
出离职申请，现因疫情防控延长假
期导致离职手续无法办理的，离职
是否有效力？

答：有效。
用人单位已经录用或签订劳

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到岗上班前被
查出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原携带者，用
人单位是否必须支付其工资或病
假工资？

答：用人单位仍须按照有关规
定支付其工资或病假工资和承担
医疗保险待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因被采
取隔离治疗、隔离观察等隔离措施
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
位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
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隔离期
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
的患者，企业按照职工患病的医疗
期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

病假、产假、停工留薪期与本
次春节延长假期或复工延长期间
有重叠的，是否顺延？

答：病假（医疗期）、产假、停工
留薪期不顺延。

婚假、丧假、护理假与本次春
节延长假期或复工延长期间有重
叠的，是否顺延？

答：我们认为婚假、丧假、护理

假不顺延。
在法定假期结束后，用人单位

要求劳动者在家办公，在家办公期
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是
否属于工伤？

答：我们认为可以被认定为工
伤。

用人单位是否可以拒绝曾经
患病、疑似患病或者曾经与疫情
严重地区或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接
触的员工返回单位上班？

答：如果员工已经治愈或者排
除传染病嫌疑，不可以拒绝返回单
位上班。若员工无法证明已经治
愈或仍存在染病嫌疑，可与员工协
商居家隔离、在家工作，其间按照
停工标准支付工资。

劳动者被确诊患新冠肺炎，用
人单位是否需要支付医疗费用？

答：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医疗
费，由国家承担，通过社会保险、财
政予以支出和补助。

单位未能提供口罩，员工能
否拒绝赴单位上班？能否以此为
由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
补偿？

答：在疫情特殊时期内，企业
应当为员工配备口罩用于生产工
作用途，如未配备将影响健康安全
的，则可以拒绝赴单位上班，但不
得因此主张补偿。此外，员工因此
无法上班的，企业可安排员工在家
办公、安排年休假处理。

本次新冠疫情能否中止劳动
仲裁时效？

答：仲裁时效中止。

疫情期间
休息休假、工资待遇怎么落实？

■王华卫

案件详情

百灵医疗器械公司主要生产
红外线体温计、电子体温计、血压
仪等医疗器械。2016年11月28
日，徐某某与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
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经二审生效
判决，被告百灵医疗器械公司须返
还原告徐某某129.84万元，案件由
义乌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因百灵医疗器
械公司未全部履行生效判决，公
司及法定代表人被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
等措施。疫情发生后，执行法院
了解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在此
次疫情中被确定为浙江省36家重
点医疗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之一，

也是金华市唯一一家疫情防控急
需物资供应企业。

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加
紧生产，日均产能较高，但因前期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
公司融资、扩大生产，无法满足当
前抗击疫情的产能需要。2020
年1月31日，百灵医疗器械公司
向法院申请信用修复。

执行法院根据前期实地走访
和讨论研判，向执行申请人进行
解释说明并经申请人书面同意，
于收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
当天，决定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
高消费措施，不采取查封等强制
措施，为企业贷款扫清障碍。

百灵医疗器械公司被法院解
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
费措施的当天，义乌农商银行就

向该公司发放 100 万元信用贷
款，中国银行也将该公司的不良
贷款转为正常。后该公司又顺利
从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分别获得
贷款100万元。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义乌法院坚
持统筹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审
慎采取执行措施，全面贯彻善意
执行理念，是加强司法服务职能
作用的生动实践。

人民法院对因处于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导致融资困难、原料库
存短缺等防疫物资供应企业提出
的信用修复申请，经审查有正当
事由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应暂时
解除对其信用惩戒，促进企业复
工复产，保障企业防疫紧缺物资
的正常生产，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本报讯 通讯员朱利明报道
近日，绍兴市越城区法院袍江法
庭傅莹莹法官将原被告两家企业

“请”入了移动微法院，通过多方
视频连线成功调解了一起买卖合
同纠纷，及时有效化解了涉企纠
纷。

该案原告浙江某机械公司
是袍江法庭辖区内的企业，其与
被告江苏某纺织公司因买设备
产生了诉讼纠纷，该案已于春节
前开过庭，但是出于原被告双方
均有新证据提交，并且被告对设

备质量问题提出了反诉，法庭安
排在年后进行再次开庭。不料，
疫情突然暴发，无法进行现场庭
审，原被告对此均十分着急。一
方想尽快收到货款以便复工复
产，另一方想就自己提出设备质
量问题的反诉讨个说法。傅法
官在询问双方当事人意见后，使
用移动微法院进行多方视频连
线进行线上开庭审理。在审理
期间，经过傅法官的耐心调解，
再详细阐明买卖合同法律适用
问题及证据认定规则后，双方

同意各让一步，当天进行了和
解。原告当场撤回起诉，案件
获得圆满解决。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保证
案子审判与疫情防控“两不误”，
越城区法院工作人员充分利用微
法院的即时性与便利性设立了

“云法庭”，已受理调解申请106
件，已成功调解21件，通过线上解
决纠纷，既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
诉讼权益，快速高效化解了矛盾
纠纷，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优化了辖区企业营商环境。

“云调解”：

案子审判与疫情防控“两不误”

本报讯 通讯员周建巨报道
近日，经过半个月的协调后，华大
制茶公司同意按法律规定给予6
名解除合同职工经济赔偿金，总计
6.7万元。此前，这家位于安吉县
杭垓镇的公司重组，准备单方面解
除6位员工的合同，且解除后的赔
偿金达不到法定额度。镇工会干
部立即将该案件上报至杭垓镇劳
动争议一体化调处中心，中心将该
案件定位黄色预警，指派镇工会、
劳保所、综治办一起参与该案件的
协调，一件劳动争议案如此短时间
内圆满解决，得益于安吉县总工会
在全省率先探索的劳资纠纷“三色
预警、三方联动、三级调解”劳动争

议一体化调处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

速，近年来劳动争议案呈大幅上
升趋势，调处难度也越来越大，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迫在
眉睫。在这一背景下，安吉县总
工会以杭垓镇为试点乡镇，在全
县乡镇街道大胆探索以“三色预
警、三方联动、三级调解”为主要
内容的劳动争议一体化调处模
式，三色预警即建立了黄、橙、红

“三色”风险等级；三方联动即工
会、人力社保、政法部门三方参
与调解；三级调解即企业、村、镇
三级网格联动，为劳动争议化解
按下了“快进键”。

安吉县总工会副主席程琦
介绍，为及时发现和掌握企业因
欠薪引发的劳动争议或不稳定
因素，杭垓镇织密“三级”摸排网
格，通过企业、村、镇三级网格进
行劳资纠纷的情况摸排，设立网
格长 26 名，并将摸排情况逐级
上报。同时，根据企业欠薪的情
况建立了黄、橙、红“三色”风险
等级，分级响应，分类处置，2019
年已摸排各类劳资纠纷 15 件。
凡是经一体化调处结案的争议，
当事双方都很满意，没有一起引
起重访、集访和缠访，降低了维
权、诉讼和社会保障成本，达到
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

三色预警 三方联动 三级调解
湖州安吉一体化调处模式构筑劳资和谐

近日，宁波市人社局副局长
王效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宁
波各县市区联动派出83个“小分
队”分赴重点城市开展驻点劳务
协作，采取返岗包车、包机、专列

等形式，安全有序组织外地员工
返甬返岗。春节以来，宁波全市
累计组织包车3800辆次、专列
28列次、包机10架次，接回外来
员工10.8万人。

（中国新闻网）

宁波：接回10.8万人


